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對消費者委員會在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就《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所提交意見書的回應  

 
此文件闡述政府就消費者委員會在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向法案委員

會提出的意見的回應。  

 

 主要意見  政府的回應  

( A )  消費者保障—銷售階段   

1   規管銷售手法  

據稱有部分私營骨灰安置所銷

售代理就私營骨灰安置所作出

虛 假 或 誤 導 陳 述 (例 如 表 示 有

望獲得批准 )，藉以促銷龕位。

條例草案沒有處理私營骨灰安

置所銷售交易過程中出現的不

良手法。除了憑藉《商品說明

條例》提供保障外，或許《私

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 )也可提供以下保障：  

( a )  要 求 持 牌 骨 灰 安 置 所 的 營

辦 人 以 合 理 程 度 的 謹 慎 和

努 力 行 事 ， 確 保 其 代 理 遵

守 所 有 適 用 的 法 例 ， 公 平

誠實地進行銷售；  

( b )  要 求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在 聘

請 任 何 銷 售 代 理 時 ， 與 他

們簽立代理協議；  

( c )  把 持 牌 人 未 能 確 保 銷 售 代

理 行 為 恰 當 這 一 點 ， 列 為

撤 銷 或 吊 銷 牌 照 或 作 出 處

罰的理由。  

長遠而言，政府應監察市場，

並研究是否適宜把規管制度的

範圍擴大至涵蓋銷售代理。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設 立 一 個 規 管 私 營 骨 灰

安置所的發牌制度，確保私營骨灰安置

所遵行法定及政府的規定，提高對消費

者權益的保障，並協助業界按可持續的

模式進一步發展。  

條 例 草 案 公 布 後 ， 我 們 已 加 強 公 眾 教

育，提醒消費者在《私營骨灰安置所條

例》 (《條例》 )生效前應謹慎行事。當

時消費者委員會通過《選擇》月刊“編

者的話”等途徑，表示支持政府採取的

方向，並向公眾傳達保障消費者權益的

信息，我們謹此致謝。我們計劃在清明

節前推行另一輪優化公眾教育工作，提

醒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龕 位 時 不 應 貿 然 作 出

決定。  

《條例》實施後，除非私營骨灰安置所

領有牌照，否則不得出售或出租新龕位

或未安放骨灰的龕位。換言之，在《條

例》生效後出售或出租的龕位 (不論是否

透過銷售代理進行 )，理應全部來自持牌

骨灰安置所。任何私營骨灰安置所如在

取得牌照前推銷其龕位 (不論是否透 過

銷售代理進行 )，可能會違反《條例》的

相關條文，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 (一經循

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 萬元及監

禁三年；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則可

處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七年 )。我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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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刑罰已具有足夠阻嚇作用。  

我們採用了消費者委員會的建議，在條

例草案部分條文作出規定，要求賣方在

出售骨灰安置所安放權時，必須在出售

協議中列明若干訂明資料、建議及必備

條款，包括龕位價格和將提供的服務等

(見條例草案第 5  部及附表 4 )。我們會

考慮擬備合約範本，以供消費者及營辦

人參考。  

我們會尋求法律意見，以了解可否在發

牌 時 藉 着 由 發 牌 委 員 會 施 加 發 牌 條

件，來施行部分的建議規定。  

我 們 現 時 的 目 標 是 爭 取 立 法 會 盡 快 通

過條例草案。消費者委員會建議，長遠

而言，政府應研究是否適宜把規管制度

的範圍擴大至涵蓋代理的銷售行為，這

點我們已經備悉。  

2  對服務綑綁的規管  

必須對持牌骨灰安置所施加額

外條件以防止業界的反競爭行

為，例如禁止業界把安放權的

出 售 與 其 他 殯 葬 服 務 捆 綁 一

起，或強迫消費者購買“一站

式”服務。  

我們會進一步向消費者委員會了解其關

注，並會隨後諮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其

職權範圍涵蓋《競爭條例》 (第 619 章 ) )

及律政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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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消費者保障—合約階段   

3  不可強制執行的協議  

雖然條例草案第 42 條已就安

放權出售協議的規定及買方取

消 有 關 協 議 (和 從 賣 方 取 回 退

款 )的權利訂定條文，但條例草

案並無訂明拖欠款項的法律後

果。條例草案應增訂一項阻嚇

措施，把拖欠退款的行為列為

刑事罪行。  

 

消 費 者 與 賣 方 簽 訂 的 安 放 權 出 售 協 議

屬私人合約。  

根據條例草案，如消費者決定取消不可

強 制 執 行 的 協 議 而 賣 方 拒 絕 按 照 條 例

草案退回款項，有條文規定消費者可在

法院提出訴訟，以追討已根據該協議繳

付的有關款項 (見條例草案第 4 1 ( 4 )條 )。

民 事 訴 訟 是 常 用 於 各 行 各 業 的 補 救 措

施。我們會進一步向消費者委員會了解

其關注。除非有特別理據去支持不跟從

各行各業的一貫做法，否則我們未看到

有需要在條例草案中，就賣方在買方向

法 院 提 出 訴 訟 以 追 討 已 根 據 協 議 繳 付

的 有 關 款 項 後 ， 未 能 向 買 方 退 款 的 事

宜，施加刑事制裁。  

4  冷靜期  

條例草案訂明安放權出售協議

的 必 備 條 款 (即 條 例 草 案 附 表

4 )， 當 中 可 加 入 冷 靜 期 的 條

文，訂明買方可在 21 個工作天

內取消協議並取回退款，但退

款金額須扣除因取消協議和在

冷靜期內提供任何其他服務而

合理地招致的行政開支。  

我們會諮詢有關決策局／部門，以評估

是否有需要實行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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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消費者保障—後合約階段   

5  賠償基金  

政府應設立賠償基金，以保障

因骨灰安置所突然倒閉而感到

受屈的消費者。政府可參考旅

遊業賠償基金的做法，因應每

宗交易的銷售收益收取徵費，

作為經費來源。考慮到涉及大

筆預繳費用，消費者應願意繳

付相當於購買價若干百分比的

徵費，以換取賠償基金提供的

保障。  

我們認為不宜推行徵費計劃，因為有關

支 出 很 可 能 會 以 預 繳 方 式 轉 嫁 給 消 費

者，這做法也無法阻嚇打算一走了之的

營辦人。  

而 當 消 費 者 以 為 賠 償 基 金 總 會 提 供

後的保障，他們或會有虛假的安全感，

以 致 對 涉 及 大 筆 預 繳 費 用 的 龕 位 交 易

的風險不夠警覺。  

要 守 法 的 營 辦 人 承 擔 那 些 選 擇 推 卸 責

任，未有妥善保存已安放骨灰的營辦人

所造成的後果，並不公平。  

即使設立徵費計劃，那些在《條例》生

效 前 購 買 龕 位 而 未 有 繳 付 任 何 徵 費 的

人士也無法受惠。  

條例草案第 5 部和附表 4 載列賣方出售

骨灰安置所安放權的規定，訂明安放權

出售協議中必須包括哪些訂明資料、建

議及必備條款。我們會考慮制訂合約範

本，以供消費者和營辦人參考。  

我們需留意，旅遊業和骨灰安置所行業

的營運模式不盡相同。觀乎供求情況，

並 考 慮 到 骨 灰 龕 位 買 賣 通 常 涉 及 較 長

的合約期，就骨灰龕位買賣而受屈的消

費者在賣家違約時可追討的款項，未必

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就旅遊業而言，

受屈的消費者可獲得的賠償，足以容許

他 們 支 付 性 質 相 同 的 替 代 產 品 的 大 部

分價錢，但同一情況卻未必適用於骨灰

安置所行業。要保障骨灰安置所行業消

費者的權益，適宜早日通過條例草案，

透 過 規 管 架 構 下 的 制 裁 以 阻 遏 違 法 行

為及加強消費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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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其他事宜   

6  申請豁免書的骨灰安置所須提

交管理方案  

應把提交經發牌委員會批准的

管理方案列為申請豁免書所須

符合的資格準則之一。  

雖 然 提 交 管 理 方 案 並 非 申 請 豁 免 書 所

必須符合的資格準則，但發牌委員會可

在發出豁免書時，施加條件，要求採取

措施，盡量減少對鄰近社區造成的滋擾

(見條例草案第 28 條 )。  

獲 豁 免 的 骨 灰 安 置 所 必 須 自 草 案 公 布

時間起停止出售安放權 (即不能藉出 售

新 龕 位 或 未 安 放 骨 灰 的 龕 位 獲 得 新 的

收入 )。另一方面，獲豁免的骨灰安置所

仍須支付下列費用：  

( a )  遵 從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規 定 (例 如 把 龕

位由上層遷移至獲批准處所 )；  

( b )  履 行 管 理 及 維 持 骨 灰 安 置 所 的 責

任；  

( c )  遵從豁免條件，跟進緩解措施及安

全措施的情況；以及  

( d )  在結束業務前履行妥善處理已安放

骨灰的責任。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骨灰安置所選擇

繼續營辦而不是在《條例》生效前退出

市場，實際上是為社會服務。因此，把

適用於持牌骨灰安置所的嚴格規定 (如

管理方案 )施加於獲豁免骨灰安置所，這

樣的要求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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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監管工作  

在過渡期及暫免法律責任書的

有效期內，必須進行監管，以

確保無牌骨灰安置所不會銷售

其龕位，以免發牌制度遭濫用

或出現消費陷阱，這是極為重

要的。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會設立一支專

職的巡查及執法隊伍，執行有關監管工

作。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如 在 條 例 草 案 公 布 後

出售龕位，會喪失申請豁免書的資格。

不過，擬申請牌照的骨灰安置所的確可

以繼續出售龕位，直至《條例》生效為

止。因此，條例草案愈早通過，我們便

可 以 愈 早 消 除 與 “ 空 窗 期 ” 有 關 的 不

明朗情況。  

《條例》生效後，骨灰安置所營辦人不

得 出 售 或 出 租 龕 位 ， 直 至 獲 發 牌 照 為

止。換言之，取得暫免法律責任資格的

營辦人也不得出售或出租龕位。如違反

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即屬犯罪，一經

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 萬元及

監禁三年；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則

可處罰款 500 萬元及監禁七年。我們相

信該等刑罰已具有足夠阻嚇作用。  

8  透明度  

提供有關所有營辦人、其骨灰

安置所和申請進度／結果的

新資料，讓公眾可輕易地免費

查閱。  

意見備悉。  

9  盡快通過和實施條例草案  

應盡快通過和實施擬議條例，

以盡量縮短存在不明朗情況和

潛在危險的時期。  

與我們的想法一致。我們正與法案委員

會緊密合作，務求早日實施發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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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場供應短缺  

除了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行業

和推廣其他殯葬方式外，也必

須增加公眾龕位的供應，確保

骨灰安置所行業得以健康地持

續發展。  

與我們的想法一致。  

綠色殯葬方面，我們會繼續加強宣傳和

教育計劃，提高市民的綠色殯葬意識，

使這種殯葬方式更廣為大眾接受。  

至於公眾龕位的供應，政府致力推展地

區為本的骨灰安置所發展計劃，讓各區

共 同 承 擔 興 建 公 眾 骨 灰 安 置 所 的 責

任。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們的工作開

始取得成果。我們已就七個骨灰安置所

項目取得有關區議會的支持，當中涉及

逾 450  000 個新龕位。  

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間，華人

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華永會 )預計會提

供約 25  000 個新龕位，而宗教團體則合

共會提供約 47  000 個新龕位。  

與此同時，食環署及華永會已採取以下

措施，以盡量善用現有龕位：  

( a )  在二零一四年一月之前，食環署的

標準龕位可安放兩位先人的骨灰，

而大型龕位則可安放四位先人的骨

灰。由於大部分龕位都未完全用盡

這些容量，估計約有 167  000 個安

放骨灰甕的位置未使用。為更善用

有關設施，食環署自二零一四年一

月起，放寬在公眾骨灰安置所加放

先人骨灰的限制，包括 ( i )放寬“近

親”的定義；以及 ( i i )容許每個標準

龕位安放多於兩位先人的骨灰，而

大型龕位則可安放多於四位先人的

骨灰。有關的申請程序簡便易用，

而 這 個 方 案 也 使 拜 祭 先 人 更 為 方

便；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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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華永會轄下骨灰安置所的標準龕位

及家族龕位現時約有 220  000 個安

放骨灰甕的位置。二零一四年二月

十七日，民政事務局就修訂《華人

永遠墳場條例》 (第 1112 章 )及《華

人永遠墳場規則》 (第 1112A 章 )以

放寬墓地和家族龕位使用限制的事

宜 (包 括 放 寬 華 永 會 轄 下 家 族 龕 位

的使用資格 )，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

委員會。民政事務局計劃在二零一

五至一六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有關

修訂。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五年三月  




